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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十七日環境部環部循字第1136127257號令訂定發布全文23條；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共通性事業廢棄物作為固體再生燃料原料再利用管理辦法§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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